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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 2025 年苏州市文化产业园区
创新发展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县级市（区）文化产业主管部门，市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苏州市文化产业园区创新提升工程行动方案

（2024—2025 年）》《2025 年“八个一”文化产业重点工作清单》

等文件精神，现开展苏州市文化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典型案例征集

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深化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

以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为主要抓手，征集一批在产业要素集聚度、

优势产业显示度、骨干企业集中度、产业人才密集度、运营服务

品牌知名度、区域经济贡献度等方面作用明显的文化产业园区，

形成一批可推广和借鉴的好经验、好模式、好做法。

二、征集范围

推荐的文化产业园区应以数字内容、创意设计、影视娱乐等

细分领域为核心内容，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兼具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区域功能定位，在文化产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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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古城保护等方面协同创新发展，

探索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新路径。

三、推荐条件

（一）符合苏州市和所在地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在土地、规

划、建设、消防、安全、节能、环保、卫生、文物保护等方面符

合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二）“四至”范围明确，建筑面积原则上不少于 2 万平方米。

具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能够为文化企业发展

提供必要的硬件条件和企业孵化、融资中介、技术信息、交易展

示等公共服务。

（三）园区规范运营 2 年以上，建设和运营主体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有专门的运营管理机构和人员。园区发展战略清晰，管

理制度健全，园区内企业均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近 2 年没有

发生重大生产安全、环境污染责任事故及其他违法违规问题；园

区内文化产业项目、文化设施和文化产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四）园区以文化产业为主导产业，有鲜明的文化产业特色。

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较高，园区内文化企业数原则上不

少于 30 家，园区内文化企业数量占园区企业总数的 50%以上或

园区内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占园区总营业收入比重 60%以上。

（五）园区在体制机制创新、产业融合、产品研发、业态创

新等方面具有代表性，同时在科技应用、传播推广、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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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等领域形成一定带动和辐射效应。

四、其他

我局将遴选一批文化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典型案例并进行总

结推广，引导运营管理机构扩大规模、突出特色，以服务输出、

搭建平台、合作运营等方式参与全市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发展。进

一步加强对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工作的指导，支持企业申报各类文

化产业扶持政策。

请各县级市（区）文化产业主管部门认真筛选报送本地区典

型案例，市各有关单位直接报送至市文广旅局。每个县级市（区）

原则上推荐不超过 3 个典型案例（市级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不

再重复推荐），并于 6 月 16 日前将纸质推荐材料（一式 3 份）

及 PDF 电子材料报送我局。

联系地址：苏州市公园路 38 号；

联系人：市文广旅局产业发展处 钱阳阳；

联系电话：69823048。

附件：1.文化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典型案例信息汇总表

2.文化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典型案例信息表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025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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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文化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典型案例信息汇总表
推荐单位：              （盖章）

序号 所属市
（区） 园区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正式运

营时间
文化产业细分领
域及代表性企业

建筑面
积（万平
方米）

文化企
业数量
（个）

园区内
文化企
业数量
占园区
企业总
数比重

园区内文
化企业营
业收入占
园区内企
业总营业
收入比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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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文化产业园区创新发展典型案例信息表

案例名称

园  区

名  称

园区运营

机构名称

园区

成立时间
年   月

园区正式

运营时间
年   月

负责人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四至范围

建筑面积 万 m²    
园区累计

完成投资
亿元

园区运营

机构性质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集体企业  合资企业

其他：

运营机构

2024 年

营业收入

万元
运营机构

员工人数
人

（一）园区基本情况（不超过 2000 字）

概述园区发展沿革和现状、发展定位和发展目标、产业特色和主要特点、

运营平台管理成效，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情况、对区域文化产业发

展的带动作用、获得过的荣誉等。提炼经验，挖掘亮点，充分展示成效和

独特优势。

（二）园区内代表性文化企业（每家企业介绍不超过 500 字）

介绍园区内 5 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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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做如下承诺:

1.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

2.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情况下，自愿与其他单位分享经验。

申报单位:(盖章)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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